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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信準則3400號 

預測性財務資訊之確信 

壹、目  的 

第 一 條 本確信準則係規範對預測性財務資訊提供確信並對

其出具報告之案件，包括對最佳估計假設及假定性

假設之確信程序。本確信準則不適用於以一般或敘

述方式表達之預測性財務資訊（例如納入企業年報

中有關管理階層討論與分析之預測性財務資訊）之

確信，即使本確信準則所規範之諸多程序可能適用

於此種確信。本確信準則亦不適用於依永續揭露準

則揭露之預測性財務資訊（例如企業依永續揭露準

則揭露永續相關風險與機會之預期財務影響之量化

資訊）之確信。 

第 二 條 於預測性財務資訊之確信案件中，執業人員應對下

列事項取得足夠及適切之證據： 

1.預測性財務資訊所依據之管理階層最佳估計假設

並無不合理，以及如係依據假定性假設，該等假

設與該資訊之目的一致。 

2.預測性財務資訊係依據假設適當編製。 

3.預測性財務資訊係適當表達且所有重大假設已適

當揭露，包括明確指出該等假設係屬最佳估計假

設或假定性假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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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預測性財務資訊係以與歷史性財務報表一致之基

礎，採用適當會計政策編製。 

第 三 條 預測性財務資訊可能包括財務報表或財務報表之一

項或多項要素，其編製可能用以： 

1.作為內部管理工具，例如用以協助評估可能之資

本投資。 

2.分送予第三方，例如： 

(1)於公開說明書中向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未來

預期之資訊。 

(2)於年報中向股東、主管機關及其他利害關係

人提供資訊。 

(3)向債權人提供資訊（可能包括現金流量預測）

之文件。 

第 四 條 預測性財務資訊之編製與表達（包括辨認及揭露其

所依據之假設）係由管理階層負責。無論預測性財

務資訊係供第三方或內部目的使用，案件主持人可

能被要求對預測性財務資訊提供確信並出具報告，

以強化其可信度。 

貳、定  義 

第 五 條 本確信準則用語之定義如下： 

1.預測性財務資訊：以未來可能發生之事件及企業

可能採取之行動之假設為基礎之財務資訊，其性

質係高度主觀且其編製須多運用判斷。預測性財

務資訊之形式可為財務預測、財務推估或兩者之

組合（例如一年財務預測加上五年財務推估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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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財務預測：以截至資訊編製日管理階層預期將發

生之未來事件及預期將採取行動之假設（即最佳

估計假設）為基礎所編製之預測性財務資訊。 

3.財務推估：以下列任一基礎編製之預測性財務資

訊： 

(1)對預期未必會發生之未來事件及管理階層行

動所作之假定性假設（例如當某些企業處於

新創階段或正在考量對營運之性質作重大變

動）。 

(2)融合最佳估計假設與假定性假設兩者。 

此資訊係說明截至資訊編製日，若之後事件或

行動真的發生之可能後果（即「若…，則…」情

境）。 

4.案件主持人：由組織指派負責案件及其執行，並

代表組織出具報告之人員。於本確信準則中，案

件主持人係指主辦會計師。 

參、案件主持人對預測性財務資訊之確信 

第 六 條 預測性財務資訊係與尚未發生且可能不會發生之事

項及行動有關。雖然可能可取得支持預測性財務資

訊所依據假設之證據，該證據本身通常係未來導向

且屬臆測性質，此有別於歷史性財務資訊之查核中

通常可取得之證據。因此，案件主持人無法對預測

性財務資訊中所列示之結果是否將達成表示意見。 

第 七 條 基於評估預測性財務資訊所依據假設時可取得之證

據類型，案件主持人可能難以取得足夠使其滿意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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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據，以對假設未存有重大不實表達表示合理確信

之意見。因此，於本確信準則中，對管理階層假設

之合理性出具報告時，案件主持人僅提供有限確信。

然而，當案件主持人判斷已取得適當之滿意程度時，

本確信準則未限制案件主持人對假設以合理確信之

文字表示意見。 

肆、案件之承接 

第 八 條 承接預測性財務資訊之確信案件前，案件主持人應

考量下列事項： 

1.資訊之預期用途。 

2.資訊係一般用途或僅分送予特定使用者。 

3.假設之性質係屬最佳估計假設或假定性假設。 

4.資訊中所包含之要素。 

5.資訊所涵蓋之期間。 

第  九  條 當假設明顯不合理或案件主持人認為預測性財務資

訊對其預期用途並不適當時，案件主持人不得承接

該案件或應終止委任。 

第  十  條 案件主持人應與受查者就案件條款達成共識。基於

案件主持人與受查者雙方之權益，雙方應簽訂委任

書或其他形式之書面協議，俾有助於避免雙方對案

件產生誤解。委任書應包含第八條所述之事項，並

敘明管理階層對假設之責任，以及其對案件主持人

提供用於建立假設之所有攸關資訊及原始資料之責

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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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對所經營事業之瞭解 

第 十一 條 執業人員應對受查者所經營事業取得足夠之瞭解，

以評估編製預測性財務資訊所須作之所有重大假設

是否均已辨認。執業人員亦須熟悉受查者編製預測

性財務資訊之流程，例如藉由考量下列事項： 

1.編製預測性財務資訊所使用系統之控制及編製預

測性財務資訊人員之經驗與專門知識。 

2.受查者所編製支持管理階層假設之文件性質。 

3.使用統計、數學及電腦輔助技術之程度。 

4.建立及應用假設所使用之方法。 

5.前期編製之預測性財務資訊之準確性及重大差異

之理由。 

第 十二 條 執業人員應考量受查者依賴歷史性財務資訊之合理

程度。執業人員須瞭解受查者之歷史性財務資訊，

以評估預測性財務資訊是否依據與歷史性財務資訊

一致之基礎編製，並對管理階層假設提供一歷史基

準。執業人員須確認攸關之歷史性資訊是否經查核

或核閱，以及其編製是否係採用適用之財務報導架

構。 

第 十三 條 若前期歷史性財務資訊之查核或核閱報告非屬無保

留意見或結論，或若受查者係處於新創階段，執業

人員應考量相關事實及對預測性財務資訊確信之影

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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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涵蓋期間 

第 十四 條 執業人員應考量預測性財務資訊所涵蓋之期間。由

於假設會隨所涵蓋期間之長度增加而更具臆測性，

管理階層作出最佳估計假設之能力將隨該期間之長

度增加而降低，該期間不應超過管理階層對假設具

有合理基礎之時間。執業人員考量預測性財務資訊

所涵蓋之期間時，下列因素可能係屬攸關： 

1.營業週期。例如，在重大建造專案之情況下，完

成該專案所需之時間可能影響涵蓋之期間。 

2.假設之可靠程度。例如，若受查者推出新產品，

則涵蓋之預測期間可能較短並將其拆分為更短之

期間（例如週或月）。反之，若受查者之事業僅

從事長期租賃而持有不動產，則相對較長之預測

期間可能係屬合理。 

3.使用者之需求。例如，預測性財務資訊之編製可

能與申請貸款有關，此將要求產生足夠資金以清

償貸款所需之期間。又例如，受查者亦可能就發

行債券而為投資者編製資訊，以說明所收取資金

於後續期間之預期用途。 

柒、確信程序 

第 十五 條 決定確信程序之性質、時間及範圍時，執業人員應

考量： 

1.重大不實表達之可能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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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自先前所執行案件取得之瞭解。 

3.管理階層編製預測性財務資訊之專業能力。 

4.預測性財務資訊受管理階層判斷影響之程度。 

5.資料之適當性及可靠性。 

第 十六 條 對支持管理階層最佳估計假設之證據，執業人員應

評估其來源及可靠性。支持該等假設之足夠及適切

之證據，可自內部及外部來源取得，包括基於歷史

性資訊考量假設，以及評估該等假設是否基於受查

者達成計畫之能力而作成。 

第 十七 條 使用假定性假設時，執業人員應考量是否已將該等

假設之所有重大影響納入考量。例如，若假設銷貨

收入之成長將超過受查者現有廠房之產能，則預測

性財務資訊須納入對額外廠房產能之必要投資，或

為達成預期銷貨收入之替代方案（例如外包生產）

之成本。 

第 十八 條 雖然執業人員無須取得支持假定性假設之證據，惟

須確認該等假設係與預測性財務資訊之目的一致，

且無理由相信該等假設顯然不合理。 

第 十九 條 執業人員須確認預測性財務資訊係依據管理階層假

設適當編製，例如藉由重新計算及複核內部一致性

（亦即管理階層擬採取之行動彼此間相容，且基於

共同變數（如利率）所決定之金額未存有不一致）

等一般性檢查。 

第 二十 條 執業人員須著重於對變動特別敏感且對預測性財務

資訊之結果具重大影響之領域。此將影響執業人員

取得適切證據之程度，亦將影響執業人員對揭露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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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當性及足夠性之評估。 

第二十一條 執業人員受委任對預測性財務資訊之一項或多項要

素（如資產負債表）提供確信時，考量其與財務報

表中其他要素間之相互關係，係屬重要。 

第二十二條 當預測性財務資訊涵蓋當期已經過之期間，執業人

員應考量對歷史性資訊執行何種程序，擬執行之程

序將依情況（例如，預測期間已經過多長）而異。 

第二十三條 執業人員應就預測性財務資訊之預期用途、管理階

層重大假設之完整性，以及管理階層接受其對預測

性財務資訊之責任，向管理階層取得書面聲明。 

捌、表達與揭露 

第二十四條 評估預測性財務資訊之表達與揭露時，除攸關法

令、規章或專業準則之規定（例如，「公開發行公

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」）外，執業人員尚

須考量： 

1.預測性財務資訊之表達是否具資訊性且不致造成

誤導。 

2.會計政策是否於預測性財務資訊之附註中清楚揭

露。 

3.假設是否於預測性財務資訊之附註中適當揭露，

包括須清楚揭露假設係代表管理階層之最佳估計

或係假定性，並在假設係於重大且受高度不確定

性影響之領域作成時，適當揭露此不確定性及結

果之敏感度。 

4.是否已揭露編製預測性財務資訊之日。管理階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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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確認假設於該日係屬適當，即使所依據之資訊

可能已累計一段期間。 

5.當預測性財務資訊之結果係以區間之方式表達時，

是否清楚說明建立區間估計值之基礎，以及該區

間並非以偏頗或誤導之方式選取。 

6.是否揭露自最近期歷史性財務報表後之任何會計

政策變動，以及該變動之原因及其對預測性財務

資訊之影響。 

玖、預測性財務資訊之確信報告 

第二十五條 案件主持人對預測性財務資訊之確信所出具之報

告應包含下列要素： 

1.報告名稱。 

2.報告收受者。 

3.預測性財務資訊之辨認。 

4.預測性財務資訊之確信適用之確信準則或攸關準

則或實務之說明。 

5.管理階層對預測性財務資訊（包括其所依據之假

設）負責之說明。 

6.預測性財務資訊之目的及限制分送（如適用時）

之說明。 

7.對假設是否為預測性財務資訊提供合理基礎之有

限確信之聲明。 

8.對預測性財務資訊是否依據假設適當編製，以及

是否依攸關之財務報導架構表達作出之結論。 

9.針對預測性財務資訊所顯示結果之可達成性所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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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適當警語。 

10.報告日。報告日應為程序完成之日。 

11.會計師事務所之地址。 

12.簽名與蓋章。 

前項之確信報告應： 

1.說明執業人員依據其對支持假設之證據所進行之

確信程序，是否未發現該等假設有未對預測性財

務資訊提供合理基礎之情事。 

2.對預測性財務資訊是否依據假設適當編製，以及

是否依攸關之財務報導架構表達作出結論。 

3.聲明： 

(1)由於預期事件經常不會如預期發生且變異性

可能為重大，實際結果可能與預測性財務資

訊不同。同樣地，當預測性財務資訊係以區

間表達時，應聲明可能無法確保實際結果將

落於區間內。 

(2)於財務推估之情況下，預測性財務資訊係為

XX 目的使用一組假設所編製，且該組假設包

含與預期未必會發生之未來事件及管理階層

行動有關之假定性假設。因此，應提醒使用

者不應為所述目的以外之其他目的使用該預

測性財務資訊。 

第二十六條 對財務預測所出具無保留結論報告部分內容摘錄

之例示如下： 

本案件主持人已遵循確信準則3400號「預測性財務

資訊之確信」執行對財務預測之確信程序。管理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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層係對財務預測及其所依據之假設（請參見附註X）

負責。 

依據對支持假設之證據所進行之確信程序，本案件

主持人並未發現該等假設有未對財務預測提供合理

基礎之情事。依本案件主持人之意見，前述財務預

測係依據假設適當編製，並依[適用之財務報導架

構]表達。 

由於預期事件經常不會如預期發生且變異性可能為

重大，實際結果可能與財務預測不同。 

第二十七條 對財務推估所出具無保留結論報告部分內容摘錄

之例示如下： 

本案件主持人已遵循確信準則3400號「預測性財務

資訊之確信」執行對財務推估之確信程序。管理階

層係對財務推估及其所依據之假設（請參見附註X）

負責。 

此財務推估係為[敘明目的]編製。由於甲公司係處

於新創階段，財務推估係使用一組假設所編製，且

該組假設包含與預期未必會發生之未來事件及管理

階層行動有關之假定性假設。因此，為前述目的以

外之其他目的使用此財務推估可能不適當。 

依據對支持假設之證據所進行之確信程序，假

設……[說明或索引至該假定性假設]，本案件主持

人並未發現該等假設有未對財務推估提供合理基礎

之情事。依本案件主持人之意見，前述財務推估係

依據假設適當編製，並依[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]表

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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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前述假定性假設下之預期事件發生，由於其他

預期事件經常不會如預期發生且變異性可能為重大，

實際結果仍可能與財務推估不同。 

第二十八條 當案件主持人認為預測性財務資訊之表達與揭露

並不適當（例如，財務資訊未適當揭露高敏感度

假設之後果時），案件主持人於報告中應對預測

性財務資訊作出保留結論或否定結論，或終止委

任（如適當時）。 

第二十九條 當案件主持人認為一項或多項重大假設未對依據

最佳估計假設所編製之預測性財務資訊提供合理

基礎，或未對依據假定性假設所編製之預測性財

務資訊提供合理基礎，案件主持人於報告中應對

預測性財務資訊作出否定結論，抑或終止委任

（如適當時）。 

第 三十 條 如執業人員無法執行一項或多項必要程序而致確

信受到影響，案件主持人應出具無法表示結論之

確信報告，並於對預測性財務資訊出具之報告中

說明確信範圍受限制，抑或終止委任（如適當

時）。 

第三十一條 案件主持人對預測性財務資訊出具確信報告時，

除應適用本確信準則之規定外，亦應適用確信準

則3000號「非屬歷史性財務資訊查核或核閱之確

信案件」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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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、附  則 

第三十二條 本確信準則於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四月十五日發

布，並自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一日起實施。自

本確信準則實施日起，自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二

月十五日起實施之確信準則3401A號「公開發行公

司公開財務預測之有限確信」，不再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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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本確信準則重要名詞中英對照表 

最佳估計假設 Best-estimate assumption 

財務預測 Forecast 

假定性假設 Hypothetical assumption 

財務推估 Projection 

預測性財務資訊 Prospective financial information 

 


